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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本公司接到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和浙江恒顺投资有限

公司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和浙江恒顺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后合计持有

＊ＳＴ

国药股份

９

，

８２０

，

２０４

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５．０２％

。 其中，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ＳＴ

国药股份

４

，

８２０

，

４２０

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２．４６％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ＳＴ

国药股份

４

，

９９９

，

７８４

股， 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２．５６％

。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２９８

号

３

号楼

３０８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７３８

号胜康廖氏大厦

１７０４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２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寓

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寓

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变动性质：增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

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ＳＴ

国药

／ ／

上市公司 指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及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指

《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及浙江恒顺投资有

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后合计持有

＊ＳＴ

国药股份合计

９

，

８２０

，

２０４

股

，

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５．０２％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姓名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２９８

号

３

号楼

３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 周鑫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９４１７７６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除金融业务

），

投资管理

，

企业购并

，

附设分支

机构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税务登记证

３１０１１５７８７２１５８９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８７２１５８９－９

股东结构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７３８

号胜康廖氏大厦

１７０４

室

（二）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姓名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寓

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

法定代表人 蒋中瀚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３１６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

上述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税务登记证

３３０１００５８９００２７２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８９００２７２－９

股东结构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寓

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天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

得其他

国家或

者地区

的居留

权

兼职情况

周鑫 男

董事长

、

总经

理

中国 杭州 否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事业部总经理

；

浙江天银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浙江恒顺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

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韦斌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

香溢融通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东阳

市凤凰通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

胡国权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上海游马地投资中心

？ （

有限合

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俪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二）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

得其他

国家或

者地区

的居留

权

兼职情况

蒋中瀚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东阳市金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

事

。

周鑫 男 总经理 中国 杭州 否

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事业部总经理

；

上海天纪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浙江天银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浙江

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

２９

，

９１３

，

００２

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９．１７５％

。

除上述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

＊ＳＴ

国药股份主要是基于对该公司投资价值的分析

和未来前景的预测。

二、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根据市场情

况，不排除进一步增持

＊ＳＴ

国药股份的可能性。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数量及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系统增持后合计持有

＊ＳＴ

国药股份

９

，

８２０

，

２０４

股， 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５．０２％

，均为非限售流通股。 其中，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ＳＴ

国药股份

４

，

８２０

，

４２０

股， 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２．４６％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

＊

ＳＴ

国药股份

４

，

９９９

，

７８４

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２．５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竞价方式增持取得

＊ＳＴ

国药股份的

９

，

８２０

，

２０４

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５．０２％

。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持股

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前持股

比例

（％）

本次变动后持股

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后持股

比例

（％）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４，８２０，４２０ ２．４６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４，９９９，７８４ ２．５６

合计

０ ０ ９，８２０，２０４ ５．０２

四、其他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 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公告书披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共计买入

＊ＳＴ

国

药股份

３

，

４７９

，

８０２

股，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１．７８％

，价格区间为

５．４６

元

－ ６．３０

元。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共计买入

＊ＳＴ

国

药股份

４

，

９９９

，

７８４

股， 占

＊ＳＴ

国药股份总额的

２．５６％

， 价格区间为

５．２９

元 –

６．３５

元。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增持股份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其他买卖

＊ＳＴ

国药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

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盖章）：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周鑫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盖章）：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蒋中瀚

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２２

层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２９８

号

３

号楼

３０８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２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好望角公

寓

１

幢

１００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和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互为一

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９，８２０，２０４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盖章）：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周鑫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盖章）：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蒋中瀚

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对象：

（

１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２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９８

，

６６２

，

５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

数的

４６．１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７９

，

３２８

，

１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４３．９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８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９

，

３３４

，

４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４％

。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８

，

１５３

，

９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弃权

４９９

，

８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２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７

，

９９３

，

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弃权

５０１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３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７

，

９９３

，

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弃权

５０１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３％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４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陈学俭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８

，

０４６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５％

；

反对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弃权

４４９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５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王曰普先生担任董事职务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７

，

９９３

，

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３％

；

反对

２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６％

；

弃权

４４９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６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海龙股权处置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８

，

０４６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５％

；

反对

１６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４％

；

弃权

４４９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１％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７

、审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化新疆海龙股权处置方案的议案》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８

，

０５８

，

３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８５％

；

反对

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

；

弃权

５９５

，

４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１５％

；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明国 赵伟昌

３

、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山东海龙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２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恩泮先生出任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建设与运作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新修订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设职工董

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经公司职工代表团长扩大会议民主表

决，选举郑恩泮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任期自公告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附：郑恩泮先生简历

郑恩泮，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潍坊化纤厂厂长

办公室秘书、党委办公室秘书、总经理办副主任、董事会秘书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郑恩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对董事

任职资格有影响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７

股票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长江传媒关于组建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收到湖北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关于同意成立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的批复【鄂新广函［

２０１３

］

２７

号】》（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同意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组建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集团（以下简称“长江少儿集团”），同时收到湖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长江少儿集团是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 以海

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学习工厂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长江风炫动

漫有限公司、上海安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智慧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

北马小跳杂志社有限公司为成员单位组成，各项新业务已全面开展。

组建长江少儿集团， 是长江传媒出版产业数字化升级和跨界转型的战略

体现，长江少儿集团将充分发挥传统少儿出版的线下优势，实施“大少儿文化

战略”，全面向动漫、网游、体验式学前教育和国际化领域拓展，缩短供应链，延

长价值链。 长江少儿集团将加快跨界融合，通过创造新的消费市场和利润增长

点，打造大少儿文化领域的“航空母舰”。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３

亿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实

施等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

号公告）。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２

月

４

日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开

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

０１９

”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理财产品到期且

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上述理财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该账户内资金（含本金和投资收益）已分

别转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注

销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１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含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３７５

元，

ＱＦＩＩ

税后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０．２２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

，

６１６

，

５０４

，

０３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含税），共计

１

，

９０４

，

１２６

，

００９．２５

元。

４

、代扣代缴事项：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

关规定，公司暂按

５％

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３７５

元。 如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

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本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

１

个月以内

（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

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

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将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扣除

１０％

所得税后的金

额，即按每股

０．２２５

元派发红利。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５

、对于公司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５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 公司控股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股权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

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２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建飞 成大超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０３１５５５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８４０３１７７７

联系地址：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１０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０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执行完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案件执行结果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法院转来的案件执行款

１８

，

６４７

，

８４３．００

元。 至此，公司和江苏琼花集团

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全部执行完毕。

二、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和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

登的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５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此出具了《民事调解

书》，判定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公司款项合计

２８

，

７５０

，

４９６．１８

元（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的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５

）。

三、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收到法院转来本案件执行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登的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９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收到法院转来的案件执行款

１８

，

６４７

，

８４３．００

元。 至

此，本案全部执行完毕。

四、本次诉讼事项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诉讼已全部执行完毕，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将增加公司净利润

１

，

０８３

万

元，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５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发布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刊登

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

２０１３－

０３０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

项工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审计、评

估和盈利预测等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

讨、论证和完善。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议案。 为做到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

次重组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该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

东发出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开始，在江

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计高雄先生

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４

名，代表股份

４６２

，

３８８

，

１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

股的

３７．９６ ％

。

３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２

、议案的表决结果：

（

１

）关于政府有偿收回西白漾（南草圩南）地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６２

，

３８８

，

１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毛玮红、刘向明；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１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ＢＴ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ＢＴ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本协议金额约人

民币

５

亿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及实际工程量结算为准。 《关于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广

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ＢＴ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协议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五华县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发布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

及其配套工程建设

－

移交（

ＢＴ

）”中标公示，公示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公示的有关内

容如下：

（一）公示媒体：五华县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２１ｗｕｈｕａ．ｎｅｔ／ｚｄ／Ｎｅｗｓ／Ｓｈｏｗ．ａｓｐ

？

ｉｄ＝１４０７

）

（二）招标人：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三）项目名称：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其配套工程建设

－

移交（

ＢＴ

）

（四）工程地点：梅州市五华县

（五）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六）中标金额：约

３９７

，

２７０

，

５３９．９０

元

（七）公示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八）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项目中标金额约

３９７

，

２７０

，

５３９．９０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３

，

１９２

，

９９１

，

３２２．８４

元，该项目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的

１２．４４％

，预计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九）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公司尚未获得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具

体中标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５日


